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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 3月 2日  

路加福音，耶穌為人子 

祂的神蹟，祂的權能(一) 

下網打魚 
 

路加福音 5:1-11(太 4:18-22;可 1:16-20) 

 

四福音馬太強調耶穌為君王(猶太人);馬可強調耶穌為僕人(羅馬人);約翰強調耶穌為神子(普

世人);路加強調耶穌為人子(希臘人)普通的人，普通的男性，路加起碼提及 20多次。 

 

路加福音 19:10人子來，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 

 

路加福音與其他三卷福音書不同處，是特別為一人而寫。受書人為提亞非羅。提亞非羅是誰?

不是猶太人，是敘利亞省安提阿城居民。他是富戶，而且在政府中任要職。本書稱他為大

人，這個頭銜在使徒行傳中用來指政府官員。提亞非羅這名字，本身是愛神的人，或神的朋

友。所以有人認為不是寫給一個人，而是基督徒的名字。 

 

路加寫這卷書，希望引導提阿非羅歸信耶穌，或是堅固他的信仰。1:4「使你所學之道都是

確實的。」路加當時也希望，提亞非羅能把他的這本書，公之於世，廣泛流傳 

 

這次講及路加福音，耶穌為人子，祂的出生，祂的童年，一系列。然後第二系列是祂的神

蹟，祂的權能。第三系列是祂的比喻，祂的言語。祂的神蹟，祂的比喻，只講只在路加福音

記載的，本是各有五次…如祂的神蹟，下網打魚(5:1-11);7:11-17拿因城寡婦兒復活;13:10-17

安息日醫治駝背女人;14:1-6醫治脹病;17:11-19十大痲瘋;祂的比喻好撒瑪利亞人 10:25-37;浪

子回家 15章;財主和拉撒路 16:19-31;稅吏撒該 19:1-10;顯現在以馬忤斯路上 24:13-34 

 

(一)  下網打魚 

 

路 5:4「..把船開到水深之處，下網打魚。」這句話，在人來說，彼得沒有理由要聽耶穌說:

第一次聽有理由，因為耶穌只請他把船撐開，5:3耶穌請他把船撐開，稍微離岸，目的從船

上教訓人。第二次講完了，要彼得下網打魚，彼得真的應拒絕: 

 

(1) 因為耶穌不稔水性，不是捕魚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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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因為他們已整夜勞力，並沒有打著甚麼 

 

不過，彼得還好，雖在 5:4前半說了一些經驗之談，整夜勞力，並沒有打著甚麼。然而，後

半句因著尊重(俾面)耶穌，說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」這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，

經文叫我們往下看，看到的三個的改變。 

 

(二) 情勢改變 

 

路 5:6「他們下了網，就圈住許多的魚。」 

路 5:9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，都驚訝這一網所打的魚。」 

路 5:10「他的夥伴西庇太的兒子雅各，約翰，也是這樣」，也是這樣驚訝。 

 

耶穌在地上，行神蹟，許多時都見到要使無變有，而且多…使整個情勢有所改變。這次，無

魚變為有魚，祂第一個神蹟使在迦拿婚筵，使無酒變為有酒，從少的五餅二魚使之多至五千

人可吃飽，甚至有餘有剩。耶穌來，將最重要的情勢改變，將無變有的，是使我們出死入

生。本我們各人都無希望，因為有一天終會死亡，聖經說，按著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……每

每在醫院，急症室裏，當醫生搶救病人出來，若他目無表情的說，他已經無希望了，你會怎

麼想? 想到的是他會死?!死等於無希望，人人都有一次無希望。 

 

然而，因著耶穌的來世，道成肉身，作成救贖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並且第三天復活，我們今

天在澳洲，每年總有的三個節日，聖誕節，受難節，復活節均與耶穌有關。 

 

因著耶穌的復活，帶給我們的是享有永生的把握。因為我們縱使死了，有一天也可如耶穌昔

日復活過來，享永生，帶給我們的是可以出死入生，問題是我們是否如彼得，依從祂，今天

說，就是接受相信祂。 

 

(三) 自身改變 

 

路 5:8「西門彼得看見，就俯伏在耶穌膝前，說，主阿!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。」 

 

彼得在 5:5耶穌著他把船開到水深之處，下網打魚，然後說，但依從你的話，我就下網。只

是為要「俾面」耶穌…及至，他看見那麼多魚時，起碼發覺剛才的自以為是，驕傲，老行

尊，「以老賣老」的心態是不對的，因此，他對主耶穌說，離開我，我是個罪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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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得在這裏，像為我們將罪下了一定義，許多人說，為甚麼說我有罪，我沒有殺人，放火，

打家劫舍，犯地方法律，那何來有罪?請看，彼得沒有殺人，放火，也沒有打家劫舍，犯上

甚麼律法，然而，彼得看見整個情勢，就俯伏在耶穌膝前，說，主阿!離開我，我是個罪

人。何罪之有?就是那些驕傲，自以為是，…… 

 

耶穌使彼得自身有所改變，今天耶穌也想我們自身有所改變，使我們不但知罪，在耶穌面前

謙卑俯伏如彼得，對耶穌說，我是個罪人，先認錯，認罪，然後，自身可改變得更像我們的

主耶穌。 

 

(四)  改變別人 

 

路 5:10「…耶穌對西門說，不要怕，從今以後，你要得人了。」(呂振中譯本:從今以後，你

要活捉人了。活捉即生擒人了。) 

 

可 1:17;太 4:19耶穌對他們說，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如果今天，耶穌同

樣向你發出如此請求，”從今以後，你要得人了。“你的反應怎麼樣?即要你去改變別人使他

們認識及相信耶穌。 

 

(五) 作何反應? 

 

西門彼得及門徒們的反應在路 5:11記下「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，跟從了耶

穌。」。西門彼得及門徒們如斯堅決?為甚麼那麼堅決?因為有主的保證，路 5:10「不要

怕…」。我們可能許多擔心，耶穌說，不要怕。因為他們看見的是網險些裂開(路 5:6)的賜

福，船要沈下去(路 5:7)的保守。 

 

有否這份如西門彼得，「就撇下所有的」的馬上行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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